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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会议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5 

技术援助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技术援助条款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注意到技术援助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协助会员国有效实施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1而开展的工作的一个基

本组成部分， 

  回顾其2020年10月16日题为“庆祝《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通过二十周年并推动其有效实施”的第 10/4 号决议， 

  欢迎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所开展的工作，特别考虑到其第十二

次会议讨论了更新缔约国的立法记录以筹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

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在国

内法理中的适用，以及其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了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战

略，包括将性别和人权纳入主流，还与国际合作工作组联合讨论了与实施情况

审议机制有关的事项， 

  1. 核可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在 2020年 7月 9日和 10日举行的

第十二次会议上讨论并在 2022年 5月 23日至 27日与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三次

会议同时举行的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本决议附件一； 

  2. 还核可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在与国际合作工作组第十三次

会议同时举行的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本决议附件二。 

__________________ 

 * CTOC/COP/2022/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2237、2241 和 2326 卷，第 39574 号。 

 2 同上，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http://undocs.org/A/RES/10/4
http://undocs.org/CTOC/COP/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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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在 2020 年 7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会

议上讨论并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举行的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建议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通过了下列建议，3供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可： 

 

 更新缔约国的立法记录，以筹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

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 

 

  (a) 尚未更新其在名为“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共享平台”（“夏洛

克”）的知识管理门户网站上的立法记录的国家应更新该记录，包括为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目的这样做； 

  (b)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可制定一

项传播计划，以提高对“夏洛克”效用的认识； 

  (c) 各国不妨考虑邀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国家司法机构的能力

建设活动，包括提供关于将“夏洛克”用作不同法域国内立法和判例信息来源

的培训； 

  (d) 各国不妨考虑编写、发布关于立法的解释材料，并提供给秘书处供

发布在“夏洛克”网站上，例如在推行立法期间编写的解释性备忘录，以及汇

集所有适用的国家打击有组织犯罪立法的相关规定的立法概要手册或简报； 

  (e)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考虑扩充“夏洛克”，以包含警察与警察

之间合作的信息； 

  (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在不影响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规则和程序

的情况下，继续收集、传播和分析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

书实施情况的信息，重点是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和遇到的困难，并根据收

集到的信息开发技术援助工具； 

  (g) 各国不妨考虑为“夏洛克”的进一步开发和维护提供预算外资源，

以促进实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并加强交流在实施这些

文书方面吸取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国内法理中的适用 

 

  (h) 为促进执法合作和司法合作，各国应全面有效实施《打击有组织犯

罪公约》。同时，各国不妨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向彼此请求提供技术援

助； 

  (i) 各国应考虑加强执法和刑事司法官员对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件

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力，以及与国际和区域对应机构合作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3 CTOC/COP/WG.2/2022/4-CTOC/COP/WG.3/2022/4，第 8 段。 

http://undocs.org/CTOC/COP/WG.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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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鼓励各国在实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6 条的规定时考虑审查

本国立法，以便于开展工作处理对犯罪所得洗钱进行刑事定罪的各种实际要

件，包括必要的犯罪意图要件； 

  (k) 各国应考虑为获取证据和证人证言方面的司法协助和其他形式国际

合作请求或提供相关培训，包括关于洗钱的上游犯罪的培训。如果国内法律制

度的基本原则允许，此类协助至少应涵盖《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

定，并包括获取证据、保全存储的计算机数据和实时收集流量数据； 

  (l) 各国应考虑在可行情况下划拨足够的资源，以精练而及时的方式管

理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件，以便于成功起诉； 

  (m) 在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件中，特别是在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复杂案件中，各国应考虑尽早制定起诉计划。此类计划可考虑到对证据问题和

其他问题的管理，包括应对预期挑战的程序； 

  (n) 各国应考虑与法院行政部门和其他各方协商制定实用业务程序，以

便利有效管理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件，因为这些案件可能会给安保和其他

后勤事务带来挑战。各国不妨在此类程序中列入证人保护措施； 

  (o) 未公布本国法院和法庭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裁决和意见的国家应考虑

依据国内立法予以公布，以推进实现《公约》的各项目标。 

 

  附件二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举行的第十三次

会议上通过的建议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通过了下列建议，4供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可： 

 

 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战略，包括将性别和人权纳入主流 

 

  (a) 吁请缔约国确保本国立法符合《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适用的国

际人权义务，包括符合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特殊侦查手段、司法协助、引渡

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规定，以期加强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并在必要时请求为此目的提供技术援助； 

  (b) 鼓励各国考虑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价全面和循证的全政府打击有

组织犯罪政策和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的制定采用全社会办法，其中包括学术

界和民间社会等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 

  (c) 鼓励缔约国在制定国家政策和战略时考虑利用“制定打击有组织犯

罪的高效战略工具包”所强调的四个支柱，即：(a)确保纳入侧重于预防有组

织犯罪的措施；(b)追查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非法活动；(c)保护最脆弱群体；

以及(d)促进各级伙伴关系与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4 CTOC/COP/WG.2/2022/4-CTOC/COP/WG.3/2022/4，第 8 和第 10 段。 

http://undocs.org/CTOC/COP/WG.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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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各国应当考虑根据《公约》的规定和适用的国际人权义务，采取国

家政策和机制，确保向有组织犯罪的受害人和证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援助； 

  (e) 各国应努力将性别和人权内容纳入其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政

策、方案和其他举措的主流，以便全面执行《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例如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26/3 号决议，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

罪； 

  (f) 各国应考虑为支持将性别视角和人权纳入主流而开展一项分析工

作，提供一种方法，用以评估任何不平等情况，包括可能的系统性因素，并根

据国家立法评估所有相关因素如何影响个人对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政策、

方案和其他举措的体验，以便随后对这些政策、方案和举措加以调整并提高其

应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性； 

  (g) 各国应鼓励妇女更广泛地参与本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培训本国刑事

司法从业人员对性别和人权方面的因素和需要进行评估，并在预防或打击有组

织犯罪时，包括在保护和援助受害人和证人时，以对性别问题敏感和尊重人权

的方式作出反应； 

  (h) 各国应考虑收集按年龄、性别和其他相关因素分列的定量和定性数

据，并将性别和人权视角纳入其对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和分析的主流，以便为弥

补这一知识差距作出贡献，包括以这一领域相关出版物中的结论为基础，并确

保刑事司法政策和方案充分考虑到现有的所有证据； 

  (i)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在资

源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以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包括在

立法和战略制定方面的技术援助，并继续收集、分析和传播与有组织犯罪的应

对措施和性质有关的信息，以确保有效实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 

 

 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有关的事项 

 

  (j) 鼓励受审议缔约方向缔约方会议今后各届会议通报其国别审议进展

情况，以使审议进展情况与缔约方会议第 9/1 号决议附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运作程序和规则》所载时间表

以及缔约方会议第 10/1 号决议附件所载进行国别审议的准则保持一致； 

  (k) 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缔约方会议各工作组会议的间隙组织

非正式会议，供有兴趣的缔约方交流其在进行国别审议方面的经验。 

 


